
   

2004 年 11 月 8 日會議  立法會 C B ( 2 ) 1 3 0 / 0 4 - 0 5 ( 0 1 )號文件  

討論文件  

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學生車船津貼計劃檢討  

問題  

 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負 責 管 理 兩 項 須 經 入 息 審 查 的 車 船 津 貼 計

劃，分別是學生車船津貼計劃及跨網車船津貼計劃，為有經濟需要的

學 生 提 供 車 船 津 貼 ； 但 兩 項 計 劃 在 提 供 津 貼 方 面 ， 處 理 方 法 並 不 一

致。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如在其居住地點所屬小一學校網以內的學校

上課，即使學校與居所相距超過十分鐘步行時間，亦不符合跨網車船

津貼計劃的申請資格。有見及此，我們認為應調整這兩項計劃，務求

為真正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財政資助。  

建議  

2 .   我們建議由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開始 -  

( a )  取消跨網車船津貼計劃所載的跨網條件；及  

( b )  整合跨網車船津貼計劃和學生車船津貼計劃，並沿用學生車

船津貼計劃現行的申請資格及資助安排，使資助範圍涵蓋全

港所有修讀全日制小學至學士學位課程學生，包括在私立學

校及直接資助計劃 (直資 )學校就讀的小學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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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車船津貼  

3 .   政府的政策是確保學生不會因經濟困難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機

會。在多項資助計劃中，修讀全日制小學至學士學位課程而有經濟需

要的學生，如通過入息審查，便可根據學生車船津貼計劃及跨網車船

津貼計劃申領津貼，用以支付往返居所與學校所需的交通費。  

學生車船津貼計劃  

4 .   學生車船津貼計劃在一九九一年推出，申請人須通過入息審

查才獲批津貼。根據這項計劃，年滿 12 歲或以上又尚未完成學士學

位課程而有經濟需要的學生，如居所與上課地點距離超過十分鐘步行

路程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，便可就其在學期中往返居所與學校所

需 的 交 通 費 ， 獲 得 全 額 或 半 額 津 貼 ， 津 貼 額 視 乎 其 家 庭 經 濟 狀 況 而

定。全額津貼的款額相等於公共交通工具平均收費的全數；如乘搭地

下鐵路，津貼額則訂於學生優惠票價的水平。  

跨網車船津貼計劃  

5 .   跨網車船津貼計劃在一九九八年推出。未滿 12 歲而有經濟

需要的小學生，如在其居住地點所屬的小一學校網以外的公營學校就

讀 ， 而 學 校 與 居 所 距 離 超 過 十 分 鐘 步 行 路 程 及 需 要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工

具，便可根據這項計劃申領車船津貼。申請跨網車船津貼而獲批准的

學生，可獲發放一級制的津貼，津貼額相等於他們支付公共交通工具

平均收費的全數 (公共交通機構普遍向未滿 12 歲的兒童收取成人票價

的一半費用 )。然而，有別於學生車船津貼計劃，在私立小學及直資

學校就讀的學生均不符合資格申領跨網車船津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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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兩項車船津貼計劃  

(a )  申請資格  

6 .   我們檢討學生車船津貼計劃及跨網車船津貼計劃的申請資格

後，建議由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開始，取消跨網車船津貼計劃所載的

跨網條件，並把兩項計劃合併，以現行學生車船津貼計劃所用的準則

為基礎，劃一申請資格。現於下文載述我們主要考慮的事項。  

7 .   跨網車船津貼計劃最初推出時，主要目的是資助就讀於公營

學校，而學校位於其居住地點所屬小一學校網以外的較遠地區，以致

需要乘搭交通工具上學的 12 歲以下而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。  

8 .   全日制小學的逐步發展令學生縱然住在同一校網內，也需要

轉到離開其居所更遠的地點上課。此外，我們每年檢討小一學校網及

有需要時重劃學校網，主要是應付學位的需求及讓家長有更多學校選

擇。小一學校網的數目已由一九九八／九九學年的 59 個減少至二零

零三／零四學年的 55 個，並在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進一步減少至 47

個。這些發展導致一些學生需要支付交通費用，但又不符合資格申請

跨網車船津貼。  

9 .   此外，整合車船津貼計劃及跨網車船津貼計劃會惠及一些就

讀中學一年級而未滿 12 歲的有需要學生。現時，這些學生因並非就

讀小學所以不符合申請跨網車船津貼，也因未滿 12 歲而不能申請學

生車船津貼。我們亦建議按照車船津貼計劃現行的資助資格，將申請

資格伸展至包括在直資學校或私立學校就讀而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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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津貼安排  

10 .   在統一兩項車船津貼計劃的申請資格之餘，兩項計劃的津貼

安排亦需要劃一。  

11 .   兩級津貼架構是在二零零零／零一學年開始實施，令更有需

要的學生可以得到全額津貼。在二零零零／零一學年以前，所有符合

申 請 資 格 的 學 生 ， 不 論 其 家 庭 入 息 為 何 ， 均 需 要 自 行 負 擔 一 半 交 通

費。兩級津貼的分類亦適用於其他中、小學的資助計劃，包括學生書

簿津貼計劃。  

12 .   根據現行的跨網車船津貼計劃，所有成功申請津貼的學生，

不論其入息審查結果，皆會獲發放一級制的津貼，津貼額相等於他們

支付公共交通工具平均收費的全數。這情況與其他資助計劃的津貼安

排並不一致。  

13 .   為確保按入息審查結果而發放適當津貼額的原則及各項學生

資 助 計 劃 的 一 致 性 ， 我 們 建 議 ， 在 “ 擴 大 ＂ 後 的 學 生 車 船 津 貼 計 劃

下，為 12 歲以下的學生設立兩級津貼制度。根據這項建議，凡未滿

12 歲的學生，如經入息審查後被評定符合全額資助的條件，將會獲

得的津貼額相等於他們支付公共交通工具平均收費的全數。至於經入

息審查後被評定符合半額資助條件的學生，其可獲發放的津貼額相等

於他們支付公共交通工具平均收費的一半。  

14 .   對於有特殊家庭經濟困難的申請人，其所屬學校校長仍可繼

續 按 個 別 情  ， 就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管 理 下 的 所 有 中 、 小 學 生 資 助 計

劃，向學生資助辦事處推薦該些申請人應獲得全額或半額的津貼。學

生資助辦事處會繼續酌情批准真正應獲資助的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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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及實施  

15 .   如獲議員的支持，我們建議新安排在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實

施以儘早惠及有經濟需要的學生。我們估計約有 60  000 名學生會因

擴大資格範圍而受惠，而約有 22  000 名申領跨網車船津貼的學生，

會因兩級津貼制的實施而令其可獲得的津貼減半。  

16 .   作為過渡安排，我們進一步建議 -  

( a )  對於在現行跨網車船津貼計劃下未能符合資助資格，但將在

新建議下符合資助資格的學生，他們在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

有關車船津貼的申請會依據修訂後的申請資格及津貼安排處

理；及  

( b )  至於在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符合現行的跨網車船津貼計劃資

助資格及經入息審查後評定符合半額資助條件的學生，我們

會在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繼續發放相等於全額的津貼。他們

可領取的津貼安排只會由二零零五／零六學年起予以調整。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17 .   根據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估計成功申請人數及平均資助額計

算，每年所需增加的經常開支淨額約為 2 ,400 萬元。為作出過渡安

排，二零零四／零五學年需付出額外開支 1 ,200 萬元。此外，為實施

有關建議，學生資助辦事處須提升現有的電腦系統，涉及一次過開支

約 90 萬元。  

諮詢  

18 .   有關建議已在九月廿七日舉行的小一入學委員會會議作出諮

詢。委員全面支持我們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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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見  

19 .   視乎議員的意見，我們會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十九日徵求財

務委員會的批准，以實施上文第 2 段所載的建議和第 16 段所載的過

渡安排。  

 

 

教育統籌局  

二零零四年十一月  


